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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以居家养老为
基础，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助餐服务、日间照料、康
复护理等养老服务。”“加强对农村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残疾人、精神障碍人员等的探访关爱，
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为新时期加强农村养老
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必须以此为指导，整合资源，创
新模式，切实完善农村高龄独居老人的保障网络。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深切感受到检察机关以法治力
量守护历史文脉的责任担当。面对古城墙旧址的保护空
白，山西省沁源县检察院主动与有关部门磋商，并依法制
发检察建议，督促推动未登记文物摆脱“无籍可依、无措可
防”的困境，获得坚实的法治护航。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文化根脉。希
望检察机关持续做实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聚焦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深化与有关部门的协同联动，不断完善长效文
物保护机制。同时强化相关普法宣传，针对基层群众、施工
企业等群体，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普及文物保护相

关法律法规，让文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此外，建议借助专家力量提升保护专业
性，以高质效检察履职筑牢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屏障，让更多历史文脉得以传承。

让历史文脉在法治护航下永续传承
□全国人大代表、潞安化工集团常村煤矿副总工程师 张世丽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通讯员 冯涛

“如今，文旅部门已在沁源县城古
城墙旧址显著位置竖立保护标识牌，明
确标注文物名称、年代、保护范围及管
理责任人。同时协调专项资金，对损毁
严重的墙体段落进行抢险加固，进一步
完善防护设施，有效隔绝人为破坏与自
然侵蚀。”近日，山西省沁源县检察院检
察官再次来到沁源县城古城墙旧址查
看时，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2025 年 3 月，沁源县检察院接到“益
心为公”志愿者反映，称辖区某村一段
属于沁源县城古城墙旧址范畴、具有超
百年历史的夯土城墙，长期处于无任何
保护措施的状态，面临风化、人为破坏
风险。

接到线索后，沁源县检察院立即组
成办案组，实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检
察官通过现场勘验发现，该段属于沁源
县城古城墙旧址，总长约 20 米，墙体部
分区域已出现坍塌、裂缝，表面因长期
雨水冲刷和杂草侵蚀，损毁情况持续加
剧。城墙周边无任何保护标识、围挡，且
附近堆放大量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

为 厘 清 沁 源 县 城
古城墙旧址的历史价
值与保护依据，办案组
一方面深入村落，走访
10 余 位 村 民 ，通 过 口

述历史整理、查阅村志及相关史料，确
认该城墙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对照
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结合城墙的建造
年代、历史作用及现存状态，明确其具
备法定保护价值，属可纳入保护范畴的
不可移动文物。

在掌握初步情况后，2025 年 4 月，沁
源县检察院与该县文旅部门开展磋商，
通报沁源县城古城墙旧址现状及保护
紧迫性。因该旧址未在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中登记在册，未被列入文物认定目
录，且未完成法定文物登记程序，暂不
符合现行保护工作的启动条件，无法直
接采取保护措施。

2025 年 6 月，针对这一问题，沁源县
检察院进一步固定沁源县城古城墙旧
址历史价值证据及面临的损毁风险，并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明确指出相关部门
在文物普查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履职
漏洞，并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相关
部门履行文物保护监管职责，加大文物
保护力度，采取临时保护措施防止损毁
加剧，同时解决城墙周边建筑材料、建
筑垃圾堆放问题。

收到检察建议后，文旅部门高度重
视并迅速研究落实，第一时间邀请文物

专家进行现场鉴定，出具《沁源古城墙
北门东侧墙垛残迹鉴定意见》，明确沁
源县城古城墙旧址具有保护价值，建议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将其补
录为新发现文物线索；针对周边堆放建
筑材料和建筑垃圾的问题，文旅部门责
成相关人员完成城墙周边建筑材料及
建筑垃圾的清理工作，并设置简易围栏
进行初期保护，联合村委会开展文物保
护宣传，提高村民对沁源县城古城墙旧
址历史价值的认知。

目前，在沁源县检察院的监督推动
下，各项保护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沁源县检察院通过“线索核查—调
查取证—磋商沟通—依法监督—跟踪
落实”的闭环工作模式，成功推动沁源
县城古城墙旧址从“三普未登记、无籍
可依”到“启动补录、依法保护”的转变，
切 实 守 护 了 地 方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下 一
步，该院将持续聚焦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主动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以检
察力量筑牢历史文化传承的安全屏障。

这段百年古城墙不再岌岌可危
山西沁源：检察监督有力促进文物保护落到实处

近期，我在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检察院调研时，关注到该院办理的一
起高龄独居老人赡养纠纷支持起诉案件。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子女相
互推诿赡养责任，致使老人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调
解、跟进监督执行等方式，有力维护了老人的合法权益，让老人老有所养。
该案的办理彰显了司法为民的温度，同时也揭示出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课
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高龄独居老人群体日益庞大，面临
着生存照料、医疗健康、精神情感等多重挑战，亟须构建一个系统化、常态
化、可持续的全方位保障体系。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发展助餐服务、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养老服务。”“加强对农村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人、精神障碍人员等的探访关爱，及时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这为新时期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以
此为指导，整合资源，创新模式，切实完善农村高龄独居老人的保障网络。
结合基层实践与政策精神，我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夯实生活保障基石，实现“老有所安”。确保农村高龄独居老人日
常生活安全、便利、有尊严，是完善保障体系的根本。要大力推进居家适老
化改造，由民政、住建部门牵头，整合资金，对老年人住所系统实施防滑、加
装扶手和紧急呼叫设备等改造。要积极构建多元互补的照料服务体系，支
持乡镇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或嵌入式服务网点，发展助餐、日间照料
等基础服务；必须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由村“两委”、司法所等组成联合
督促小组，常态化开展孝亲敬老宣传与调解，对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检察
机关应依法为老年人提供支持起诉服务。推动各村设立或升级老年活动中
心，落实干部包联、志愿服务等探访关爱机制。

第二，创新互助自助模式，激发乡村内生动力。面对农村养老服务资源
相对不足的现状，必须充分挖掘和依托乡村社区自身力量。探索建立“村级
养老互助基金”，通过“个人出一点、集体补一点、社会捐一点、政府扶一点”
的方式筹集资金，采用民主管理方式，用于帮扶老人应对突发困难。应完善

“网格化+数字化”互助响应网络，将养老关怀深度融入网格化管理，为有需
要的老人配备简易应急呼叫设备，确保意外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同时，要
积极培育本土化养老服务力量，鼓励返乡青年、退休人员等牵头成立养老
服务类社会组织或合作社，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提供补贴等方式予以
扶持。

第三，强化基层医疗支撑，筑牢健康守护防线。农村高龄独居老人普遍
存在慢性病多发、就医不便的情况，亟须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与有效性。要推动村卫生室服务提质扩容，从单一诊疗向预防、保健、诊疗、
康复综合服务延伸，为高龄老人建立并动态更新电子健康档案，实行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要加强人才与设备保障，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立上级医疗机构对村卫生室的人才下沉和技术指导常态化机制，并配备必
要的健康监测与急救设备。要优化医疗保障与救助政策，简化基层就医报
销流程，探索将符合条件的上门护理等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对经济特
别困难的老年人强化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

第四，完善民政兜底制度，守住基本民生底线。社会救助和福利政策是
保障农村高龄独居老人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要精准落实补贴津贴
政策，适当提高农村高龄老人津贴标准，并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挂钩
的动态调整机制。要切实做好特困人员供养，将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全部纳
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尊重本人意愿合理安排集中或分散供养，并明
确照料责任。要建立健全应急救助机制，针对老年人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
建立村级发现、乡镇协调、医疗机构优先接诊的快速联动响应机制，明确临
时救助资金垫付程序，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农村高龄独居老人的保障工作，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乡村振兴成色。
我们应以落实 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契机，加强政策协同，压实各方责任，
整合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多方力量，加快构
建覆盖全面、响应及时、可持续的农村高龄独
居老人保障体系，真正实现让每一位农村老年
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整理：本报全媒体记者郝雪 通讯员刘凡銆）

完善农村高龄独居老人养老体系
讲述人：郭汶霞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丽坤
通讯员 拉毛扎西

经过整改，曾经坑洼颠簸的“揪心
路”，如今平整顺畅、标识清晰、安全有
序 ，村 民 出 行 更 安 心 、游 客 往 来 更 舒
心。“乡间大道真正成了连接民生、赋
能振兴的‘幸福道’‘致富路’！”日前，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检察院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官 再 次 来 到 该 路 段 回 访
时，看到眼前的景象不禁感慨道。

2025 年 2 月，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检察院收到该县政协委员的提案称：

“部分乡间道路路面破损、坑洼不平，不

仅影响群众日常出行，更制约乡村建设
和文旅融合发展。”随后，该院公益诉讼
检察官迅速开展全域排查，对辖区 20个
乡镇道路损毁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发
现部分路段坑洼破损、路面开裂，不仅
拉低了乡村文旅体验感，更成为制约产
业出村、游客进村的“堵点”“痛点”。

2025 年 7 月，该院依法立案后向相
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精准开出

“治理药方”，建议行政机关依法全面
履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主体责任，对
县域道路出现坑洼破损、路基沉降、设
施缺失等影响车辆通行安全、存在事
故隐患的路段，及时采取修补、修复措

施进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加强日常
道路巡查，对货车超限、超载运输、滴
漏抛洒等影响和损害公路的行为进行
监督检查，确保公路设施安全。

检察建议发出后，行政机关迅速响
应，一场乡间道路“焕新行动”全面铺开。
该县专项投入79万余元实施庙沟村道路
隐患应急整治工程，全面推进全县农村
公路病害整治与“四好农村路”巩固提升
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398平方米路面
修补，加固桥梁 2座、修复养护涵洞 2座，
更换损坏交通标志 14块，更新公路标线
6000余平方米，修复桥梁护栏30米。

据了解，近年来，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检察院积极探索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
员提案与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新路径，
推动民意诉求与法律监督同频共振、双向
赋能。该院与该县人大、政协分别会签《关
于建立代表建议、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检
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机制的实施办
法》，构建代表建议、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
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机制，让代表委员“好
声音”转化为监督硬举措。

在此基础上，该院持续深化协同
监督，建立“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
检察监督”联动机制，推动形成“检察
机关主导、代表委员监督、社会力量参
与”的共治格局。

乡间“揪心路”变成了“幸福道”
青海大通：检察助力破解制约乡村发展堵点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陕西省委会委员、杨凌安帝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 郭汶霞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博
通讯员 肖瑶

阳春三月，正值重庆旅游旺季。在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某酒店
前台，旅客李女士正办理入住，一眼便
看 到 了 醒 目 的“ 人 脸 信 息 收 集 公 示 ”，
前台工作人员随即告知：可以通过“刷
脸”快速自助入住，也可以选择刷身份
证办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酉阳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以公益诉讼守护
个人信息安全的检察实践。

时间回到 2025 年 4 月，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某酒店装修升级后，上线人
脸识别自助入住系统。旅客“刷脸”即可
办入住、开房门，省时省力，一度成为吸
引客源的亮点。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这家酒
店的人脸采集存在诸多隐患：酒店前台
未见人脸信息收集使用规则的公示，未

主动告知收集范围、保存期限和使用用
途，旅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刷脸”，
对生物信息泄露风险毫无察觉。为此，
检察官调取酒店经营资料，委托第三方
专业机构评估系统安全，逐一核查数据
存储流程，不少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经查，该酒店存在多处违规：消费
者 退 房 后 ，人 脸 信 息 仍 违 规 保 存 一 个
月，远超合理期限；入住仅支持刷脸，不
提供刷身份证替代方案，强制收集生物
信 息 ；人 脸 识 别 系 统 未 做 上 线 安 全 评
估，数据管理混乱、安全防护薄弱，采集
底数不清，一旦遭遇网络攻击，大量人
脸信息极易被窃取、滥用。

“ 人 脸 信 息 属 于 高 度 敏 感 个 人 信
息，一旦泄露，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
骗、盗刷等违法犯罪，不仅侵害消费者
权 益 ，更 危 害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办 案 检
察官介绍，按照法律规定，经营场所收
集人脸信息必须充分告知、自愿选择，

遵 循“ 最 小 必 要 ”原 则 ，不 能 设 为 唯 一
验 证 方 式 。该 酒 店 的 行 为 侵 犯 了 消 费
者 的 知 情 权 和 选 择 权 ，严 重 威 胁 群 众
个人信息安全。

2025 年 6 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检察院依法立案。9 月 15 日，该院依
法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
法履行监管职责，责令酒店全面整改。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迅速行
动，上门约谈经营者，责令整改的同时
向其宣讲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
2025 年 11 月，检察官来到酒店“回头看”
时，酒店前台醒目位置张贴着告知公示
和细化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说明；增设了
身 份 证 登 记 通 道 ，尊 重 旅 客 自 主 选 择
权；调整人脸信息保存期限，升级数据
安全防护措施，从源头堵住泄露漏洞。

为防范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今年 2
月，在该院的推动下，相关部门开展住
宿 行 业 专 项 执 法 检 查 ，集 中 约 谈 辖 区

酒 店 、民 宿 经 营 者 ，以 案 释 法 、以 查 促
改，共推动 5 家问题企业整改到位，有
效 规 范 辖 区 住 宿 行 业 经 营 行 为 ，筑 牢
住宿领域个人信息保护“防火墙”。

与 此 同 时 ，该 院 与 有 关 部 门 探 索
建立住宿行业个人信息保护长效监管
机制，推动检察建议与行政执法衔接、
个 案 办 理 与 行 业 治 理 联 动 ，以 制 度 机
制 固 化 整 改 成 效 ，实 现 从“ 点 上 整 改 ”
向“面上规范”升级。

一 直 关 注 此 案 的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
街 道 天 山 堡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冉 慧 表 示 ：“ 人 脸 识 别 在 酒 店 民 宿 、
小 区 门 禁 越 来 越 普 及 ，老 百 姓 既 想 方
便 ，又 担 心 人 脸 信 息 被 泄 露 、乱 用 。检
察 机 关 紧 盯‘ 刷 脸 ’隐 患 ，用 公 益 诉 讼
守 住 群 众 个 人 信 息 安 全 ，既 规 范 了 行
业经营，也让游客住得安心，这样的履
职很贴心。”

为“刷脸入住”加上安全锁
重庆酉阳：公益诉讼推动住宿行业个人信息规范采集获代表肯定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刘宇彤 唐良杰

春日的阳光斜斜洒进湖南省常德市
武陵区一家托管机构的窗台，厨房里刚
出锅的南瓜粥氤氲着暖香。孩子们踮脚
洗手，消防通道旁贴着写有“安全小路”
字样的贴纸。新学期，托管机构的面貌悄
然改变。改变的发生，始于一次由政协提
案与检察建议共同推动的联合治理。

武 陵 区 是 常 德 市 教 育 资 源 集 中
区。由于条件所限，多数中小学并未开
设食堂。“单位要打卡，家长来不及接，
只能送托管。”家长李女士说出了许多
双职工家庭的现实选择。

这一现实需求，推动托管市场随
之快速扩张，但也逐渐凸显出“多、小、
散、乱、差”的行业乱象。2025 年 2 月，常
德市武陵区召开区两会。其间，区政协

委员李柏延的提案《关于解决城区中
小学午餐问题的建议》受到广泛关注，
校外托管乱象正式进入公共视野。

武陵区检察院通过政协提案与检
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机制获取相
关线索后，立即对校外托管乱象展开调
查。经走访调查，检察官发现不少托管
机构存在无证经营、进货查验记录和健
康证明缺失、消防器材配备不全、安全
疏散条件不达标等情况。

“我们不仅要让隐患被看见，还要尽
快解决问题。”2025年6月，武陵区检察院
检察官与该区市场监督管理、消防、教育、
街道等部门工作人员围坐圆桌旁，讨论逐
渐聚焦到一个共识上——治理要有温
度，关键在“如何帮”而不是“如何罚”。

随后，该院依法立案，向相关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该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加强食品经营许可管理与检查，消防

救援大队负责整改消防通道与设施，教
育局与街道办要健全日常监管与交接
制度。

收到检察建议后，该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教育局、消防救援大队及相关街道
联合响应，对辖区214家校外托管机构进
行现场检查，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改变悄然发
生。托管机构的厨房里，食品留样盒整
齐摆进了冰箱；新的灭火器配上了，消
防隐患整改完毕；曾经没有纳入监管
的机构，也被一家一家补录进了台账。

今年 1 月，武陵区检察院邀请“益
心为公”志愿者对整改情况进行回访，

“我们请志愿者做流动监督员，让他们
关 注 整 改 落 实 情 况 ，并 进 行 动 态 反
馈。”承办检察官向记者展示志愿者的
回访日志：“厨房干净了，消防通道的
杂物也已经搬走。”

武陵区某小学门口，家长王先生
告 诉 记 者 ：“ 现 在 孩 子 们 能 吃 上 安 心
饭，睡上安稳觉，我们家长放心多了。”
这场关于校外托管的公益诉讼让阳光
真正照进了那些被忽视的角落。

武陵区检察院还针对专项监督过
程中发现的校外托管乱象向常德市人
大法工委提出地方性立法建议。如今，
由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7 家单位联
合出台的《常德市校外托管机构合规
经营指南》向社会公开，正式生效，为
全市校外托管机构及行政部门提供了
系统性合规依据。

“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已成为检察
公益诉讼办案的源头活水，我们在主
动接受监督的同时，也实现了优势互
补，提高了参与社会治理的监督效能，
真正实现了‘双向奔赴’。”武陵区检察
院副检察长宋鹏表示。

整改后的小饭桌让人放心
常德武陵：“政协+检察”有效治理托管行业乱象

3 月 25 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枢栋一行走
访全国人大代表、华能济南黄台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济南市总工会
副主席（兼职）栾俊（右五），详细了解其工作室在技术攻关等方面的情况，
询问工作室的法治需求。

本报全媒体记者王蓉蓉 通讯员郝祺之 李如月摄


